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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科学、有效地组织和规范
价格监测工作，发挥价格监测在宏观经
济调控和价格管理中的作用，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
测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监测指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
的变动情况进行跟踪、采集、分析、预测、
预警、公布等活动。

第四条 价格监测工作应当坚持客
观真实、全面及时、协同配合、信息共享、
动态调整、科学有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
价格监测工作，具体工作由本级人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测机构负责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文化、住房
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商务、自然资源
和规划、交通运输、医疗保障等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价格监测相关
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应当组织以下价格监测活动：

（一）调查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及其
成本的变动情况，分析原因，提出预测、
预警及政策建议；

（二）跟踪国家和本省重要经济政策
在价格领域的反映；

（三）了解重大价格调整措施对生
产、经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及政策执行
中出现的问题；

（四）其他价格监测活动。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应当统筹推进价格监测信息化建设，构
建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平台、规范的数据
存储中心，强化价格监测信息采集、处
理、传输等设备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数字新技术的运用，不断完善价
格监测手段。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和旅游文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农
业农村、商务、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运

输、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通过全省统一
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基础设施加强
数据的融合、共享和开放，推动价格大数
据应用示范。

第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价格监测调查
对象，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接
受价格监测调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提供价格监测所需的资料。

价格监测调查对象不得迟报、拒报
价格监测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价格监测资料。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省实际确定
本省行政区域内价格监测项目和标准。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
以根据当地实际制定补充的价格监测项
目和标准。

价格监测项目实行动态调整机制。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运行
需要拓宽价格监测领域，适时开展土地、
数据、劳动力等要素以及网络电商、跨境
贸易等领域的价格监测活动，维护市场
价格秩序。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常规监测、应急监测
和专项调查等方式开展价格监测活动。

常规监测可以通过价格监测定点单
位定期采集、报送价格相关信息为基础
进行；应急监测、专项调查可以通过价格
监测定点单位或者非定点监测单位一次

性或者阶段性采集、报送价格相关信息
为基础进行。

省和市、县、自治县价格监测机构根
据工作需要可以采集常规监测、应急监
测和专项调查所需的价格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符合
下列条件的生产经营者作为价格监测定
点单位并实行动态调整：

（一）生产经营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
格能够反映当地同类商品或者服务的价
格水平；

（二）合法经营、诚实守信、具有行业
代表性；

（三）具备价格监测数据收集和传输
手段；

（四）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其他
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
以与定点单位签订协议并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经费补贴、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

第十四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
建立价格监测台账，准确、及时、完整报
送价格相关信息。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发
现其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出现异常波
动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价格监测信息审核机制，对价格
监测定点单位等报送的价格信息进行审
查核实。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固定监测项目及规格
等级的方式实施常规监测，对粮油肉蛋
菜等民生商品价格，旅游、房地产、交通
运输、医疗医药等重要服务价格，钢材、
有色金属、成品油等工业品价格以及高
新技术、大宗商品等价格适时开展监测，
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价格情况。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价格应急监测机
制，制定价格应急监测预案。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价格
主管部门报告，经批准后实施应急监测：

（一）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或
者可能出现价格异常波动的；

（二）出现争购抢购某类商品现象
的；

（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重大疫情
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或者可能出
现价格异常波动的；

（四）其他应当实施价格应急监测的
情形。

前款规定的情形消失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停止实施应急监测。

第十七条 专项调查应当明确调查
对象，制定调查方案，获取特定商品和服
务的价格相关信息，提供及时准确的情
况和分析，为经济调控提供参考。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可以开展专项调查：

（一）经济运行中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
（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价格问题；
（三）价格政策和措施执行中反映的

问题；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贸易价格

竞争的问题。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当对在常规监测、应急监测
和专项调查中获取的价格监测信息进行
综合分析，形成价格监测报告，定期报送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

价格监测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
容：

（一）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情况
及其原因；

（二）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趋势预
测、预警；

（三）价格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及舆情
反应；

（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
措施建议；

（五）与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有关
的其它情况。

第十九条 价格监测工作人员应当具
备从事价格监测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按
照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内容、标准和
程序开展价格监测工作，并对在工作中知
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价格监测工作人员的培训、考
核和管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价格监测分析工作，
深入开展重大价格问题研究，不断完善
价格分析预测方法，统筹建立跨部门的
价格会商制度，提高价格形势研判水平，
为市场价格调控提供数据服务。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省实际推进和优
化旅游、房地产、热带农产品等重要商品
和服务价格指数编制发布工作，定期编
制价格指数运行情况报告，开展指数研
究和分析预测工作，发挥价格指数在各
领域宏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价格动态监测
预警制度，对市场价格要素进行连续性
监测，掌握价格波动情况，预判价格总水
平，分析波动原因，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
报告价格预警信息。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格信息发布制
度，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政府门户网
站、新媒体等多种方式依法向社会发布
本行政区域价格监测、预测、预警信息。

属于国家机密或者商业秘密的价格
信息不得对外发布。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旅游文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
村、商务、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运输、医
疗保障等部门、价格监测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在价格监测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价
格监测调查对象迟报、拒报价格监测资
料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价格监测
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依照有关
规定纳入相关信用记录。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的具体运用问
题，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0年 11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94号

《海南省价格监测管理规定》已经2020年9月1日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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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原副主任裴成敏严重
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蒋科伟）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裴成敏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裴成敏在担任文昌市委书记期间，违
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他人财物。
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建设用地规划
指标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
额贿赂。

裴成敏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
丧失理想信念，对党纪国法毫无敬畏之心，甘于
被“围猎”，政商关系亲清不分，让家人充当“掮
客”，以权谋私，大肆敛财，损害了党和政府公信
力。裴成敏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
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
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裴成敏开除党籍
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
物随案移送。

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郭全茂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黄善尧）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
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郭全茂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郭全茂违反组织纪律，擅自决定、
批准使用大额资金；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工
程项目承揽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
财物。

郭全茂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
念，忘记初心使命，为官不廉，政商关系亲清
不分，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
的工具。郭全茂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应予严肃处理。鉴于郭
全茂主动投案，如实交代违纪违法问题，主动
上交违纪违法所得，认错悔错态度好，按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其可予减轻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郭全茂开
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记者同志，有几个客商过来，我
得先陪他们去村里看看。”9月24日
一大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
堑对村，村委会办公室前的小广场上
停满了小轿车，驻村第一书记符瑜智
朝海南日报记者抱歉地打了个招呼
后，便匆匆离开。

几分钟后，刚刚送走一波游客的
村委会副主任胡开君，开着一辆观光
车回到村委会办公室。

“这两年游客多，村里特地购置
了这辆观光车，平时带游客游村也方

便。”胡开君介绍道,“马上就要到国
庆黄金周了，这两天确实有点忙。”胡
开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忙”就
已成为胡开君的工作常态。作为省
委办公厅的帮扶联系点，堑对村自
这一年起获得省、县、镇、村四级合
力帮扶，随着村旁和平大桥打通“水
路”横贯两岸、一条条硬化村道连起
家家户户，村民们的发展思路也愈
发通畅。

“过去村里交通不便，大伙儿只
能守着槟榔、橡胶等产业靠天吃
饭。”胡开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堑

对村三面环山，一面邻水，自从村容
村貌实现较大改观后，村民们瞄准
久被忽视的生态资源，逐步发展乡
村生态旅游。

将自家闲置的房间整理出来，
村民刘家标于 2017 年初在政府引
导下开起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快吸
引到一批批城里来的游客。“我们村
位于万泉河上游，一到秋冬季节，村
前上千亩的库湾内就会蓄满水，烟
波浩淼，景色特别美。”平日里照常
忙农活，在周末、节假日里经营民
宿，一个月下来刘家标能多出近千
元收入。

眼看有人尝到甜头，不少村民按
捺不住了。村民陈海珠将自家的四
间空房打造成民宿客房，长年在外打

工的村民胡开振甚至将自家的一整
套房全部进行旅游化改造。见吃“旅
游饭”的村民越来越多，堑对村干脆
引导村集体和村民整合资源成立“万
泉石臼”乡村旅游合作社，对村里的
各项涉旅产业进行统一管理，由胡开
君兼任合作社负责人。

“游客来村里，光有住的地方还
不行。近年来，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旅游六要素，我们不断丰
富采摘、骑行、水上观光等旅游业
态，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旅游接待链
条。”胡开君介绍，目前堑对村共能
提供 31 套民宿共 40个床位，去年
游客接待量超3.5万人次，旅游营收
达40余万元。

“去年还有好几批俄罗斯游客来

村里，我们也算是与国际接轨了。”自
从吃上了“旅游饭”，陈连凤不再只是

“村民”，还多了民宿主人、特产卖家、
村庄导游、文艺演员等身份，俨然成
了村里的大忙人。

忙碌的不仅是陈连凤。24日上
午10时许，再次见到符瑜智时，他正
准备赶去镇里接待另一波客商。

“最近，不少客商都看中了堑对
村的旅游发展前景，这不，刚刚来的
几位客商，都表达了想要在这里投资
发展康养旅游产业的意愿。”符瑜智
说，接下来，将把堑对村作为一个整
体打造，进一步完善旅游配套及相关
业态，打造国际乡村旅游度假区的典
范与标杆。

（本报营根9月30日电）

琼中堑对村合理开发闲置资源，助村民吃上“旅游饭”

风景有“钱景”堑对生“钱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走向我们的

■ 见习记者 高懿 特约记者 陈思国

9月28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
隆广镇“脱贫致富光荣户”评选活动之

“讲述我的脱贫故事”拉开帷幕，45名
脱贫致富光荣户候选对象轮流上台进
行现场比拼，围绕“五比”内容讲述自
己亲历的脱贫故事，展示个人风采。

据悉，今年9月初，隆广镇启动
“脱贫致富光荣户”评选活动，共设有
就业致富之星、产业致富之星、自立
自强之星、文明卫生之星4个单项奖
和脱贫致富光荣户1个综合奖项；由
各脱贫攻坚中队进行村级评选产生
的45名优秀参选人员作为镇级评选

活动候选人。活动不仅为评选出一
批勤劳致富、知恩感恩、内生动力强
的脱贫光荣户，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更是树立榜样，进一步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巩固脱
贫成果、增收致富的热情，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活动现场，脱贫户们热情高涨，
有序上台发言，分享自己的“脱贫

经”。大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述了一个个令人动容的脱贫故事。

“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思想转变，
我相信只有靠双手努力劳动才能真
正发家致富。”红旗村脱贫户卓金珙
介绍，自己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利
用现有的闲置土地，积极发展“稻香
鸭”“稻香鹅”养殖业，今年5月养殖的
100只“稻香鹅”已经陆续出栏销售。

同卓金珙一样，作为此次评选活
动候选人之一的万岭村脱贫户黄亚
宏说：“2014年被纳入扶贫户后，我
没有懈怠，努力学习种养技术知识，
立志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脱贫致
富。”据了解，目前黄亚宏家的黄秋葵
已经从1亩扩种至5亩，年收入达5
万元以上。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

真正的富。”黄亚宏还与蔬菜老板一
起收购乡亲们的黄秋葵，并带动隆广
镇的当地群众种植黄秋葵，面积达
200多亩，不仅增加了大家的收入，也
帮助大家共同走上致富路。“今年我
的目标是种植50亩黄秋葵，我坚信
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一定会过上
幸福美满的新生活。”黄亚宏说。

（本报椰林9月30日电）

陵水隆广镇脱贫致富光荣户现场讲述亲历故事

共话脱贫经 同奔致富路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张期
望 通讯员李小妹）9月29日，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3宗安居型商
品住房项目用地，总面积为63487.89平
方米（合95.23亩），3宗地块将建设限定
销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经竞价，最终
以总价68600.388998万元成交。

宗地一，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北
侧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改造C0540地
块，土地面积为 7566.38 平方米（合
11.35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年期为70年，该地块建设的安居
型商品住房，仅面向符合相关条件的

本市居民家庭、引进人才以及基层教
师和医务人员。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统筹配售，销售限定价格为
15000元/建筑平方米。经5家房企竞
价，最终由海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19000万元竞得。

宗地二，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

大道以南、永万路以西、药谷一横路以
北，土地面积为28292.95平方米（合
42.44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年期为70年，该地块建设的安居
型商品住房，仅面向海口高新区各企
业符合相关条件的引进人才。由高新
区管理委员会统筹配售，销售限定价

格为12000元/建筑平方米。经竞价，
最终由海口美安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34658.86375万元竞得。

宗地三，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
城B0618地块，土地面积为27628.56
平方米（约合41.44亩），土地用途为城
镇住宅用地，出让年期为70年，该地

块建设的安居型商品住房，仅面向高
新区各企业符合相关条件的引进人
才。由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统筹配售，
销售限定价格不高于10800元/建筑
平方米。经竞价，最终由海口美安置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14941.525248万
元竞得。

海口成交3宗土地建安居型商品住房
总面积超95亩


